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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課程大綱外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4年7月8日103學年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12 月 26 日 106 學年度第一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 

一、 為落實課程連結學生核心能力及基本素養，增進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

特訂定本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各開課單位三學年內先完成全數必修課程外審，再送選修課程外審，以新

開課程、尚未送審課程、課程更名者優先。 

三、 各送審課程由開課單位聘任校外相關領域之學術或業界專家一名進行審

查。 

四、 作業流程 

(一)執行單位：院、系、所、中心等開課單位 

(二)於學期中依序進行以下作業： 

1.開課單位確認外審課程並通知教師。 

2･教師自我檢視課程大綱完整性，填寫「課程大綱自我檢查表」併附

紙本課程大綱送交給開課單位。 

3.寄送本校「課程大綱外審委員審查意見表」及「課程大綱」或其他

補充資料予校外審查委員。 

4.校外委員審查並填寫本校「課程大綱外審委員審查意見表」後寄回

送審單位。 

5.送審單位彙整審查意見表後轉送授課教師參酌，授課教師須依審查

結果填寫本校「課程大綱外審委員審查意見追蹤表」，併附送審前

與修改後之課程大綱一份。送審課程如為次學期課程，請於第一階

段選課前(第十七週)完成修改線上課程大綱，或於下次開設該課程

時修改線上課程大綱。 

6.送審單位須於送審學期結束前彙整本校「課程大綱外審委員審查意

見追蹤表」及「課程大綱外審進度調查表」，經系、所、中心及院

課程委員會決議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備查。 

五、所需經費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支給，由教育部相關補助

計畫、在職專班結餘款，或學校經費項下支應。 

六、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作業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